
根据覆检机制申请覆检禁制期  

因被裁定干犯有关罪行而受禁制  

 就以雇用非技术员工 1为主的政府服务合约 (下称 “非技术
员工合约 ” ) (工程合约除外 )而言，在评审投标者过往表现方面设
有一项必要的要求，订明须考虑投标者有否因干犯下列罪行 (下
称 “有关罪行 ” ) 2而被定罪：  

( a )  《雇佣条例》(第 57 章 )及《雇员补偿条例》(第 28 2 章 )
内，最高罚款相等于《刑事诉讼程序条例》 (第 22 1 章 )
附表 8 所指第 5 级或以上的任何罪行；  

( b )  《入境条例》 (第 11 5 章 )第 17 I( 1 )条；  

( c )  《入境条例》 (第 11 5 章 )第 38 A (4 )条；  

( d )  《刑事诉讼程序条例》 (第 2 21 章 )第 8 9 条及《入境条
例》 (第 11 5 章 )第 4 1 条 (协助及教唆他人违反其逗留条
件 )；  

( e )  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(第 4 85 章 )第 7、7A、7 A A、
4 3 B( 3A )、 43 BA (5 )及 43 E 条；以及  

( f )  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》(第 50 9 章 )及《工厂及工业经
营条例》 (第 59 章 )内，最高罚款相等于《刑事诉讼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非 技 术 员 工 指 职 责 与 政 府 第 一 标 准 薪 级 职 系 人 员 相 若 的 人 员 。现 时 ，第
一 标 准 薪 级 职 系 人 员 包 括 二 级 停 车 场 管 理 员 、爆 炸 品 仓 务 员 、工 目 、园

务 工 人 、产 业 看 管 员 、物 料 供 应 服 务 员 、病 房 服 务 员 、一 级 和 二 级 工 人 ，

以 及 工 场 杂 务 员 。  
 
2  就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之 后 的 招 标 和 报 价 而 言 ，有 关 罪 行 的 范 围 已 扩
大 至 包 括 ： ( a )《 强 制 性 公 积 金 计 划 条 例 》 (第 4 8 5 章 )第 7 A A、4 3 B ( 3 A )及
4 3 B A ( 5 )条 ，以 及 ( b )《 职 业 安 全 及 健 康 条 例 》 (第 5 0 9 章 )及《 工 厂 及 工 业
经 营 条 例 》 (第 5 9 章 )内 ，最 高 罚 款 相 等 于《 刑 事 诉 讼 程 序 条 例 》 (第 2 2 1
章 )附 表 8 所 指 第 5 级 或 以 上 的 任 何 罪 行 。 扩 大 范 围 适 用 于 二 零 一 九 年
四 月 一 日 或 之 后 招 标 和 邀 请 报 价 的 项 目 ；计 算 投 标 者 干 犯 上 述 新 纳 入 的

罪 行 的 定 罪 记 录 ， 参 照 期 由 二 零 一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开 始 。  



序条例》(第 22 1 章 )附表 8 所指第 5 级或以上的任何罪
行。  

2 .  如承办商被裁定干犯有关罪行，会被禁止参与非技术员工

合约的投标和报价，由定罪日期起计，为期最长五年 (下称 “禁制
期 ” )。禁制期的长短根据下文第 3 至 5 段所述而定。被禁制的承
办商就非技术员工合约所提交的投标书或报价，将不获考虑。就

禁制的目的而言，不论是因政府合约还是私人合约而被定罪，也

不论该合约所提供服务的类别，涉及有关罪行的定罪都会予以计

算。为免生疑问，即使并非因任何服务合约而被定罪，有关罪行

的定罪仍会计算在内，而定罪次数则以定罪传票的数目计算。  

3 .  被裁定干犯有关罪行的承办商如因此被法庭判处监禁 (包
括缓刑 )，则不论其刑期长短和有否另被处以罚款，一律禁止投标
五年 (由定罪日期起计 )。  

4 .  被裁定干犯有关罪行的承办商如因此被判处监禁 (包括缓
刑 )以外的刑罚，则适用的禁制期应按照相关条例下有关罪行的
最高罚款额，再根据下表厘定：  

有关罪行的最高罚款额  禁制期  

2 0 0 , 00 0 元以上  由定罪日期起计五年  

2 0 0 , 00 0 元或以下  由定罪日期起计三年  

 
5 .  由于有关罪行的罚款额或会不时调整，采购部门会以在定

罪当日有效的最高罚款额为准。在厘定禁制期的长短时，法庭判

处的实际罚款并非考虑因素。  

禁制期的覆检机制  

6 .  政府已设立覆检机制，让被裁定干犯有关罪行的承办商，向

中央投标委员会 (下称 “委员会 ” )申请覆检禁制期的长度；委员会
会按个别情况进行覆检。根据覆检机制，除非委员会接纳被裁定

干犯有关罪行的承办商所提出的缩短禁制期申请，否则该承办商

须受有关禁制期规限。  



7 .  即 使 承 办 商 先 前 已 按 原 有 覆 检 机 制 获 委 员 会 覆 检 并 缩 短

(如适用 )禁制期，但如该段禁制期在新覆检机制生效时尚未届满，
则有关承办商仍可要求委员会就禁制期进行覆检。  

8 .  经委员会覆检的禁制期不会少于六个月。  

9 .  委员会研究是否有理据缩短禁制期时，会考虑多方面的因

素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︰  

( a )  被定罪罪行的影响程度；  

( b )  承办商干犯被定罪罪行的次数；  

( c )  承办商其后采取的纠正行动或缓解措施；  

( d )  法庭就有关个案判处的罚款 /罚则，与同一罪行的实际
平均罚款 (如有 )和最高罚款的比较；  

( e )   承办商整体上有否展示高水准的企业管治，以预防该
等违例事件再次发生；以及  

( f )   委员会认为相关的其他因素 (例子：可使罪责减轻的情
况，诸如干犯罪行的原因和方式 )。  

1 0 .  被定罪的承办商如希望委员会根据覆检机制考虑其个案，

可提出书面申请。申请书须送交委员会秘书 (地址：香港添马添美
道 2 号政府总部西翼 24 楼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库务科招标组；传
真号码︰ 28 69  45 19 )。申请书应由申请人授权的签署人签署及盖
上公司印鉴 (如适用 )，并载有 (但不限于 )以下资料︰  

( 1 )  申请人的中英文名称；  

( 2 )  申请人的商业登记号码；  

( 3 )  申请人授权的签署人的中英文姓名；  

( 4 )  申请人的联络资料 (通讯地址、电话号码、传真号码等 )； 



( 5 )  覆检理由；  

( 6 )  与申请覆检的禁制期有关的定罪详情，包括干犯罪行
的日期和地点、违反的条例的相关条文、定罪日期和次

数，以及各项定罪的罚款额；  

( 7 )  定罪涉及的雇员人数，以及申请人在干犯罪行时的雇
员总人数；  

( 8 )  上 诉 的 情 况 和 结 果 (如 申 请 人 已 就 定 罪 或 判 刑 提 出 上
诉 )；  

( 9 )  负责有关采购的决策局／部门的名称及合约编号和性
质 (例如清洁、保安和园艺服务 ) (如定罪与政府合约有
关 )；  

( 1 0 )   在定罪日期前五年内全部有关罪行的定罪 (如有 )详情； 

( 11 )  相 关法庭 程序的誊 本 (以 及裁决 和判 刑 (如 适用 ) )和案
情摘要；  

( 1 2 )  已填妥的披露资料 同意书 ；以及  

( 1 3 )  其他证明或相关文件／资料。  

11 .  委员会秘书处收到覆检申请后，会予以认收；如有需要，也

会要求申请人提供额外资料／澄清说明。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前

没有就提供额外资料／澄清说明的要求作出回应，委员会可能不

会继续考虑有关申请或只根据已有资料予以考虑。  

1 2 .  委员会秘书处会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和其他有关资料作

出初步建议，以供委员会考虑。  

1 3 .  委员会同意初步建议后，委员会秘书处会邀请申请人在指

定期间内就该建议和与作出该建议有关的资料提交书面申述。在

收到申请人的书面申述或在指定限期后，秘书处会把个案提交委

员会，由委员会就禁制期作出最终决定。  

https://www.fstb.gov.hk/tb/tc/docs/consent.pdf
https://www.fstb.gov.hk/tb/tc/docs/consent.pdf


1 4 .  覆检工作通常会在收到申请人提交所需的全部资料／澄清

说明后三个月内完成。有关工作完成后，委员会秘书处会安排把

委员会的决定通知申请人。除非委员会缩短或修订禁制期，否则

有关禁制期会维持有效。按委员会的决定而修订的禁制期，不适

用于在委员会作出决定当日或之前截止的投标／报价。至于已向

法庭提出复核／上诉的定罪个案，委员会保留不覆检该等个案的

权利。  

1 5 .  为免生疑问，被定罪的分包承办商也可根据覆检机制，就禁

制期的长短申请覆检。  

1 6 .  即使委员会决定缩短禁制期，但之后如有关承办商在经修

订的禁制期届满前再被裁定干犯另一有关罪行，则经修订的禁制

期会在承办商再被定罪当日起失效。承办商会由最近一次被定罪

的日期起被禁止参与投标或报价，为期最长五年 (根据上文第 3
至 5 段所述而定 )。承办商如希望缩短因最近一次定罪而遭施加
的禁制期，须重新向委员会提出申请。  

 

2 0 21 年 9 月  


